
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房屋稅條例第
十六條、契稅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部分修正規定

稅

法
稅法條次及內容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

房

屋

稅

條

例

第十六條

納稅義務人未依第七條

規定之期限申報，因而

發生漏稅者，除責令補

繳應納稅額外，並按所

漏稅額處以二倍以下罰

鍰。

納稅義務人單一層或

單一戶每一年所核算

稅額：

一、漏稅額逾新臺幣

一萬一千元至新

臺幣五萬四千元

者。

二、漏稅額逾新臺幣

五萬四千元至新

臺幣三十二萬四

千元者。

三、漏稅額逾新臺幣

三十二萬四千元

者。

按所漏稅額處○•五倍

之罰鍰。但裁罰處分核

定前，已補報並繳清稅

款者，按所漏稅額處

○•三倍之罰鍰。

按所漏稅額處○•七倍

之罰鍰。但其房屋領有

使用執照、使用情形變

更已向主管稽徵機關辦

理稅籍相關登記；或裁

罰處分核定前，已補報

並繳清稅款者，按所漏

稅額處○•五倍之罰

鍰。

按所漏稅額處一倍之罰

鍰。但其房屋領有使用

執照、使用情形變更已

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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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經查屬故意有本

條情形者。

籍相關登記；或裁罰處

分核定前，已補報並繳

清稅款者，按所漏稅額

處○•七倍之罰鍰。

按所漏稅額處二倍之罰

鍰。但其房屋領有使用

執照、使用情形變更已

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稅

籍相關登記；或裁罰處

分核定前，已補報並繳

清稅款者，處一•五倍

之罰鍰。

契

稅

條

例

第二十六條

納稅義務人應納契稅，

匿報或短報，經主管稽

徵機關查得，或經人舉

發查明屬實者，除應補

繳稅額外，並加處以應

納稅額一倍以上三倍以

下之罰鍰。

一、短報或匿報稅額

每件逾新臺幣一

萬三千元至新臺

幣 十 萬 八 千 元

者。

二、短報或匿報稅額

每件逾新臺幣十

萬八千元者。

三、經查屬故意有本

按短報或匿報稅額處

一倍之罰鍰。

按短報或匿報稅額處

一•五倍之罰鍰。但

於裁罰處分核定前，

已補報並繳清稅款

者，按短報或匿報稅

額處一倍之罰鍰。

按短報或匿報稅額處

2



條情形者。 三倍之罰鍰。但於裁

罰處分核定前，已補

報並繳清稅款者，處

二倍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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